
华泰财险附加危机管理扩展条款（CB 版） 

 

本保险合同扩展承保由于民事或军事主管机构命令禁止进入被保险风险地址造成被保险人

营业中断，从而被保险人在赔偿期内实际发生的营业中断损失和额外费用，但前提条件是该

等命令是该等被保险风险地址内发生暴力犯罪、自杀、自杀未遂或武装抢劫的直接结果。 

 

本扩展条款项下，暴力犯罪、自杀、自杀未遂或武装抢劫导致的营业中断视为本保险合同承

保范围内的营业中断。 

 

本扩展条款责任范围内的赔偿期自等待期结束后开始，在保险合同上列明，等待期自民事或

军事主管机构命令禁止进入被保险风险地址之时起算。 

本危机管理条款除外以下责任： 

本保险合同除外恐怖主义原因直接或间接造成的损失或损坏，无论是否有其他原因或事件

同时或先后导致。 

 

 

 

 


